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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健全抗灾救火资金、物;资芫分阳使用 i，1趴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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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抗灾救灾工作的单位汇总全面情况报国家计委。

抗灾救灾资金、物交必须专款(物)专用。各省、 Iti ihi豆、直斗'，!i Ï"rí每年35对抗灾救

灾资金、物资的分自己使用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并对全年抗灾救火工作注行总钻， ~J二次年一月

份书而报国家 ìt委， 同 ;1·IPP送因务院有尖部门。 !152: 、 1:f 汁部门妥配合乎[头部门 iit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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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i飞、抗12 、也 tt等有失业务部门的灾情测报工作。充分利用

实现多渠道11)(呆、使用信息。抗夫救灾工作妥逐步建立伯息联络

特别是受火颇奈地区要注立抗灾救灾紧急通讯系统，保证:11i- 灾时

才是 i;可农村内在的抗灾能力。

扒在。

(六)力Iiv2气氛、

:1151监测等现代i斗拉手段，

网，配备必35的通讯设施，

通讯畅通，现场情况消楚。

(七)积极开展自然灾害保险和农村庄助基金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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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统计工作

充分发挥统计监替作用的报告
国务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统计工作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但是，仍远不能适应

当前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为了进一步加强统计工作，充分

发挥统计的信息、将询和 li主持作用，特提出如下报告 z

-、切实强化统计监督职能，加强统计法制建设

统计监督是根据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从总体上反映经济、社会和科技的运行状态，并

对其实行全而.系统的定量检查、!监测和预瞥，以促使经济、社会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持

续、协调、稳定地发展。因此，统计监督在国家宏观调控和监督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和作用。

各级统计部门和广大统计人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提高原始统计资料的准

确性，保证数据质量，如实地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情况及问题，研究、揭示其规律，监

督检查国家政策、法规和计划的贯彻执行情况。

各级人民政府应依照《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强化统计部门的监

督职能，保障统计部门和统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的职权不受

侵犯。对统计部门和统计人员依法上报的统计数据、统计报告，任何地区、部门、单位和个

人都不得干预，如有意见，可另行上报。对统计部门、统计人员反映和揭露的问题，提出的

对策意见，有关领导机关和部门应予充分重视。

各地区、各部门要严肃统计法纪，积极支持并配合抓好统计执法工作，加强对现行统计

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特别是对那些逃避或破坏国家统计监督，弄虚作假，干扰统计机

构、统计人员独立行使法定职权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要进一步加强统计法制建设，建立健全统计法规体系。各省、 I~I 泊区、直将市成结合本

地实际，建立健全地方统计法规，以补充国家法规之不足或使之具体化。

二、尽快 全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

为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决策科学化的需要，必

须尽快建立健全新的科学统一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加快核算标准化的进程。根据建立新的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要求，各级统计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经济、社会‘科技统计指标体系，改

革现行统计制度方法;各业务主管部门要结合行业管理的需要，健全核算制度，加强统计基

础工作，并建立财政、银行、税务、工商行政等有关部门定期向统计部门报送资料的制出。

鉴于建立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项涉及丽很广、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国务院已批准

成立全国国民经济核算协调委员会，加强对计划、统计、会计、业务等有关核算方式的协

和昏询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国家统计局负责， .件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分， Jm力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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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快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建设

在统计工作1\ 1广泛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是提高统计效率、充分发挥统计整体功能的基本

途径。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由国家统计部门统一领导的国家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和统计数据

库体系，实现信息资源共事，推进统计信息社会化。

国家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建设应列入国家计划和预算，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

应在资金上给予支持。

四、深化统计体制改革，充实和加强统计力

要进一步深化统计体制改革，切实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把统计部门

建设成为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部门和国民经济核算的中 db，成为国家重要的咨询和监督机

构。

依照《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要设置独立的统计机构。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统计局正副局长的任免、调动、奖惩，须征得国家统计局的同意。

在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要加强统计部门，保证其强有力地履行领导、管理和综合协调

本辖区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和统计工作的职能。各业务主管部门的统计工作也要切实予以加

强。对己经开始统计机构改革的地方，当地人民政府和 t级主管部门要积极支持，并帮助其

逐步完善。

要重点充实和加强市、县、市辖区统计部门，特别是基层单位的统计力量。企事业单

位，特别是大中型企业，要加强综合统计机构和统计力量，搞好统计基础建设，健全各项统

计制度。在企业改革中，统计工作只能加强，不得削弱。近几年，许多基层乡镇和街道设置

综合统计员，组建统计工作站(或小组)的作法很好，对建立健全城乡统计信息网络发挥了

积极作用，应逐步予以推广。

五、发展统计教育事业，提高统计干部素质

要大力加强统计教育事业，广泛宣传、普及统计科学知识，抓好建立符合我罔同情的统

计教育，体系。具体规划，由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教委共同制定下达，分步实施。

各级统计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分级分层地培训在职统计人员，不断提高其政泊、业务

素质。今后国家统计系统新增和补充统计业务人员，要通过考试考核，公开招聘，抒~ 1记录

用，认真贯彻执行"先培训、后上岗"和不合格者不得任用的制皮。

以上报告如无不 7h

统计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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